
 

证券代码：002046     证券简称：国机精工  公告编号： 2025-040 

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 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1）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的交

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2

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郑州市新材料产业园区科学大道 121 号

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蒋蔚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具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6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75,937,285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51.455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68,768,71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0.118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5人，代表股份7,168,572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1.3368％。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公告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5,749,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318％；反对1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65％；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17％。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5,748,1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315％；反对18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64％；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1％。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5,689,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101％；反对24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0％。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75,688,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098％；反对24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876％；弃权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7％。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75,589,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40％；反对3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237％；弃权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527,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835％；反对341,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67％；弃权6,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9％。 

6、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5,687,9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097％；反对24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2％。 

7、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投资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275,690,9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107％；反对24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和国机财务公司开展金融合作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了本

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155,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1.5668％；反对74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3703％；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124,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371％；反对745,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98％；弃权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1％。 

9、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国机精工与国机集团及其下属企业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了本

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656,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1908％；反对24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7463％；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624,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09％；反对24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60％；弃权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1％。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5,674,5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048％；反对24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902％；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12,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401％；反对248,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44％；弃权1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5％。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275,740,9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89％；反对1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65％；弃权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47％。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5,738,9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81％；反对1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65％；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76,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657％；反对183,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64％；弃权1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9％。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5,736,5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73％；反对18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73％；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674,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386％；反对185,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35％；弃权1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罗剑烨、孔欣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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